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公告编号：

2011-32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

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

未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证券时报》。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08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

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本次会议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证券时报》。

有关股改的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公告编号：

2011-33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公布《

2006

年年度报告》，

2007

年

5

月

1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函

[2007]

第

20

号《关于同意受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函》，深

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6

月初，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函，要求公司及恢复上市保荐代表人就公司

赢利能力的持续性、稳定性进一步提供补充分析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7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将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

决定（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

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22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4

日下午

14

时在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404

室会议室召

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包括四名独立

董事），实到八人，独立董事刘国常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全权委托独立董事丑建忠先生行使

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乔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股设立西安地铁新报

传媒有限公司》的议案。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与西安日报社就西安地铁项目进行战略合作， 授权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报投资有

限公司与西安日报社等五家法人单位共同出资设立西安地铁新报传媒有限公司（暂拟名，以

下简称

"

新公司

"

），注册资金

3000

万元。 新公司在西安地铁运营区域拥有唯一的纸媒（含报

纸、杂志、

DM

等各种纸质媒体）出版发行权，承担以地铁报刊为主的出版发行和广告运营及

地铁文化的宣传推广及品牌建设。

二、投资主体介绍

出资方：西安日报社

宗旨和业务范围：传播信息，促进全市社会经济发展。 主报出版；相关发行；广告设计、制

作及发布；新闻研究、培训与业务交流。

住所：西安市碑林区南广济街

36

号

法定代表人：郝小奇

开办资金：

21500.05

万元

出资方：广东广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广东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404

室

注册资本：

5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乔平

经营范围：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广东广报投资有限公司的设立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正

在进行工商注册中。

出资方：西安铁锋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西安市雁塔区朱雀大街

58

号金水大厦

5

层内

注册资本：

8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宋艳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

出资方：陕西滚石新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西安市碑林区南大街中段

113

号

注册资本：

3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郭丽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餐厅、歌舞厅、

KTV

、音乐酒吧；酒店的管理、咨询；会馆项目开发；文化交流；投

资管理咨询；文化活动合作与推广；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咨询；晚会，舞台艺术造型、展览、企业

形象、企业营销的策划；文化用品、工艺品销售；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

出资方：陕西冠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泰陵路中段路西

注册资本：

1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岳恺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文化艺交流及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三维设计；动漫设计；展

览展示；多媒体及平面设计；会务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公关策划。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拟设立的新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全部以货币出资， 其中西安日报社出资

1200

万元，股权比例

40%

，为新公司第一股东；广东广报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800

万元，股权比

例

26.67%

，为新公司的第二股东。 新公司注册地为西安，在西安地铁运营区域拥有唯一的纸

媒（含报纸、杂志、

DM

等各种纸质媒体）出版发行权，承担以地铁报刊为主的出版发行和广告

运营及地铁文化的宣传推广及品牌建设。

四、新公司经营范围

出版、相关发行；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其

他印刷品印刷。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此次投资项目属与公司产业相关的纸媒体文化产业项目， 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布

局。 地铁文化产业运营具备渠道垄断优势，未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盈利潜力，其中地铁报

纸是具有客观增长性的纸质媒体，符合纸媒发展的方向。 公司实际控股人广州日报社具有地

铁报运营的丰富经验和成熟的管理模式， 合作第一股东西安日报社也有成熟的纸媒运作经

验和丰富资源。 公司将以发展这个项目为契机，随着我国地铁建设的突飞猛进，进一步打造

全国范围内的地铁文化及广告运营网络渠道。

2．

本次出资由全资子公司公司自有资金投入，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出资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六、风险提示

鉴于目前合资各方只是就上述事宜达成初步意向，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报投资有限

公司注册程序尚未完成，合资协议尚未签署，本次合资协议最终是否能够完成仍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1-37

号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于

2011

年

9

月

5

日上午

9

：

00

在台州市椒江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4

名，代表股份

256,949,1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6%

。 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白骅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审议讨论，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海正药业（南通）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阅《关于投资设立海正药业（南通）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已登

载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

sse.com.cn

）网站上。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律师、金海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2011－26

号

转债代码：

110015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上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

暨“石化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将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本公司网站（

www.

sinopec.com

）刊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

A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并

同时刊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上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将依据《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本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简称

"

石化转债

"

）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石化转债自

2011

年

9

月

9

日至

2011

年

9

月

16

日（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

转股。

2011

年

9

月

19

日（本次分红派息除息日）起，石化转债将恢复转股。

本公司

201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公司

201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及本公司网站（

www.sinopec.

com

）。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陈革

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371

证券简称：万向德农 公告编号：

2011--17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5

日上午

9:30

在哈尔

滨市南岗区玉山路

18

号本公司证券部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管大源先生主持，在事前已

与各位董事就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海淀东区支行申请

6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东区

支行申请

6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我公司同意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申请该笔贷款。

根据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德

农种业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申请的在授信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时为该笔贷

款提供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截止目前，公司没有为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也没有其他对外担保

事项。

特此公告！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集团”）出具的《承诺

函》，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合作业务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与宇通集团签署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公司和（或）宇通集团、郑州安驰担保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驰担保”，股东宇通集团持股

９６．６７％

，宇通客车持股

３．３３％

）与合作银

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共同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约定安驰担保对部分购车客户初步审查后，推

荐给合作银行进行资信审查，合作银行审查合格后发放按揭贷款，购车客户所贷款项专项用

于购买公司的客车产品， 安驰担保为该部分购车客户的按揭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并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当安驰担保没有或无法履行连带担保责任时，由公司和（或）宇通集团根据约定承

担回购责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由公司承担回购责任的按揭贷款余额为

１９４

，

８６３．７２

万

元。 自与安驰担保合作至今，安驰担保未曾发生过没有或无法履行连带担保责任的情形，公

司和宇通集团亦未因此履行回购义务。

本项业务存在当按揭贷款客户违约且安驰担保没有或无法履行连带担保责任时， 公司

根据约定承担回购责任，再向违约客户或安驰担保追偿，仍无法弥补因履行回购义务而造成

损失的风险。

二、《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宇通集团承诺，在其直接或间接控制（宇通客车直接或间接控制除外）安驰担保期间，公

司因上述合作业务履行车辆回购义务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均由宇通集团承担。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１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 自年初累计

较去年同期增减

比例

生产量

４６８２ ２６８８５ １５．７２％

其中

：

大型

１９２８ １１３０３ １８．６３％

中型

２４４４ １３４４４ １９．５４％

轻型

３１０ ２１３８ －１３．０５％

销售量

４０２８ ２６８５８ １４．２６％

其中

：

大型

１５２７ １１４４４ １７．２５％

中型

２１３３ １３２７０ １７．８５％

轻型

３６８ ２１４４ －１３．７９％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9

月

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2011-052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未来一年内，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

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4

） 具体内容刊载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9

月

5

日， 公司收到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签署的 《授信额度协议》

（编号：

150151449E11081101

），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45

亿元，由公司信用取得。 授信额度

的使用期限为该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9

日。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391

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7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5

日上午十时；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市浦头镇江灵路

1

号公司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国权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 代表股份

153,754,6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3%

。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赞成票

153,754,64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修改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赞成票

153,754,64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

(

二

)

见证律师：闵丹、钱松军

(

三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

一

)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1-039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签订了 《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 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48,039,69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58%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该项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收购报告书（摘要）已于

2011

年

7

月

2

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现将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2011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1

】

790

号）文件，批准了本次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事项。 目前，中国证监会正在审查涉及该项股权划转的豁免要约收购申报材料，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规则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660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2011-023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5

日下午

14:

00

在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5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87

人，代表股份

747,413,275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

2,002,986,332

股）的

37.3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股份

418,097,889

股，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20.87%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77

人，代表股份

329,315,386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6.44%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局召集，并由公

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主持。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证监发

[2006]21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1

年修

订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46,325,5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

；反对

696,9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390,7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328,

227,676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

；反对

696,990

股，占参加网

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弃权

390,72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1

年修订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1-20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3

日上午

9

：

00

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0,196,590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45.51%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原维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长曹军先

生因在外地出差，委托副董事长原维亮先生代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修改的情况，会议逐项审议并以记名

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选举结果具体

如下：

1

、关于选举李权忠先生出任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李权忠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2

、关于选举原维亮先生出任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原维亮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3

、关于选举陈振宇先生出任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陈振宇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4

、关于选举魏俊华先生出任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魏俊华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5

、关于选举张卫先生出任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张卫先生为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本次独立董事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选举结果具体如

下：

1

、关于选举李纪南先生出任独立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李纪南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关于选举张宏斌先生出任独立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张宏斌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关于选举刘瑞复先生出任独立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刘瑞复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

、关于选举陈国辉先生出任独立董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陈国辉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另外，根据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为保证独立董事有效地行使职权，并为

其正常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保障， 股东大会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6

万

元

/

年，该津贴每半年发放一次。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

2011

年

8

月

1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上的《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本次监事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选举结果具体如下：

1

、关于选举赵康先生出任监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赵康先生为本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

2

、关于选举蔡景元先生出任监事

以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蔡景元先生为本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监事简历详见公司

2011

年

8

月

1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上的《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

150,196,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情况

,

详见

2011

年

8

月

16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1-21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近日，公司监事会收到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关于推荐王忠碧同志任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函》：

"2011

年

8

月

18

日上午航天电器工会组织召开工会委员会、

分工会主席专题会议，会议应到人数

17

人，实到人数

14

人，与会代表全票表决通过，同意推荐

王忠碧同志（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

。

王忠碧同志不具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

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六日

附件：

职工监事简历

王忠碧同志，女，

1973

年

4

月出生，南京理工大学毕业，本科学历。

1997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任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 历任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

061

基地

3412

厂质量管理员、质量技术员，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技术

员、行政监察室主任、质量管理部部长等职务。

王忠碧同志未持有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2011-036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3

日下午

15:00

4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

6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358,827,867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83.80%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和议案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募投项目高性能、高精度涂层刀片技术改造工程（一期）

追加投资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8,827,86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6

日


